
晋能源提函〔2024〕0761 号

宫田刚委员：

您好。您与其他委员联名提出的《关于强化灵活资源收益

保障 推进山西电力市场建设的提案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您的提案提得很好，对我省深化电力市场体系建设具

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调整容量市场准入范围和差异化补偿

政策”相关建议。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，省能源局积极落实

煤电容量电价机制，并开展了适应我省电力现货市场运行情况

的容量电价机制课题研究。为进一步发挥新型储能电站在电力

保供和新能源消纳的积极作用，并保障其合理收益，省能源局

正在研究制定新型储能应急调用的相关规则。同时，山西能源

监管办正在开展新型储能的一次调频不结算试运行工作，待相

关机制正式运行后，将进一步保障新型储能产业的健康发展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强化中长期交易价格形成指导”相关

建议。为实现电力中长期与现货市场的充分衔接，优化中长期



合同市场化调整机制，省能源局将中长期日滚动限价范围扩大

至 0-1500 元/兆瓦时，切实提升了市场交易的灵活性。同时，为

进一步发挥市场发现价格的作用，省能源局会同山西能源监管

办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多月连续交易机制，并建立配套的限价

机制，进一步打造“中长期+现货+辅助服务”有效衔接的现代电

力市场体系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四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合理留取系统正备用容量”相关建议。

受煤价下行的影响，煤电企业全时段的发电积极性较高，导致

当前全省电力供需全时段都相对富裕，现货市场的峰谷价差较

小，从而限制了独立储能和虚拟电厂的盈利空间。为充分激发

新型经营主体的活力，目前省能源局正在会同山西能源监管办

研究制定《山西备用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实施细则》，建立适应

我省实际的正备用和负备用辅助服务市场，采用市场化方式激

励发电侧市场主体预留发电上调能力、用户侧市场主体预留负

荷调节能力。

五、关于您提出的“持续完善辅助服务交易机制”相关建

议。省能源局始终致力于打造辅助服务与现货市场的深度融合

的交易体系，目前在交易时序、市场准入等方面已基本衔接。

下一步，省能源局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的指导下，

会同山西能源监管办，按照“成熟一个、疏导一个”原则，探索

转动惯量、黑启动、爬坡等辅助服务品种疏导时机及方式，提



升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；并按照《山西电力市场信息披露指

引》文件要求，持续完善信息披露方式，逐步扩大信息披露范

围，优化信息披露平台建设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

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5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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